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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C32版）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说明备考财务报表交易后净资产变动情况的计算过程、会计处理相关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一）备考财务报表数据较公司2024年6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从交易前的-67,111.19

万元增加至22,736.13万元，其变动过程如下：
备考财务报表根据其附注2.1.1所述的资产重组方案，假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资产重组交易完

成后的资产和业务架构于本报告期期初（即2023年1月1日，以下简称“合并基准日”）已经存在，备考
财务报表不包含重大资产重组及资产重组涉及公司的2023年度、2024年1-6月的经营情况。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计算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1）公司2024年6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备考假设2023年1月1日前资产剥离及处置收益合计

其中：出售剥离业务涉及13家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
处置天津配销产生的投资收益
处置西安配销产生的投资收益

处置西安高隆盛产生的投资收益
（3）扣除重大资产重组及剥离业务2023年度、2024年1-6月经营数据

其中：出售剥离业务涉及13家公司2023年度的经营情况
出售剥离业务涉及13家公司2024年1-4月的经营情况
出售剥离业务涉及13家公司2024年5-6月的经营情况

天津配销2023年度的经营情况
天津配销2024年1-4月的经营情况
天津配销2024年5-6月的经营情况

西安配销2023年度的经营情况
西安配销2024年1-6月的经营情况

西安高隆盛2023年度经营情况
西安高隆盛2024年1-6月经营情况

（4）经以上调整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2)-(3)
（5）备考审阅报告2024年6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差异（4）-（5）

金额
-67,111.19
45,903.61
11,036.05
1,633.26
11,496.30
21,738.00
-44,518.89
-25,871.39
-10,335.75
-5,333.19
-1,306.13
-426.10
-217.11
-356.29
-298.17
-256.49
-118.27
23,311.31
22,736.13
575.18

差异原因为备考审阅报告2023年1月1日处置出售剥离业务涉及13家公司其对应的债权债务的
数据为2024年4月30日时点数，且公司2024年6月30日数据为未审数据以及其他未考虑到的事项的
影响等。

（二）备考财务报表编制基础及相关假设具有合理性
（1）备考财务报表编制基础及相关假设
备考财务报表根据其附注2.1.1所述的资产重组方案，假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资产重组交易完

成后的资产和业务架构于本报告期期初（即2023年1月1日，以下简称“合并基准日”）已经存在。
（2）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及相关假设具有合理性
备考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发布、财政部令第76号修订）、于2006年2月15日及其后颁
布和修订的42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
称“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23年修订）的披露规定编制。因此，备考财务报表编制基础及相关假设
具有合理性。

（2）结合本次交易的支付安排，说明出售标的公司股权的会计处理及依据，标的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的时点，同时分情况说明交易在2024年12月31日前、后完成，对你公司2024年末资产负
债表、利润表的影响及差异，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一）结合本次交易的支付安排，说明出售标的公司股权的会计处理及依据。
1、西安高隆盛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是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韩建信诚”）以60,544.44 万元受

让西安高隆盛100%股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

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拟在标的公司控制权转移时，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收益。
2、西安配销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是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和晨升”）以 27,

909.00 万元受让西安配销 100%股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

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拟在标的公司控制权转移时，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收益。
（二）标的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时点
1、西安高隆盛交易事项

《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
控制权的转移：(1)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2)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3)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4)合并方或购买方
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50%),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5)合并方或购买
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结合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应用
指南)关于“控制权”转移时点的相关规定，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已获得主管部门批准、预计可于2024年
12月31日前获股东大会通过、完成约定的资金支付、工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及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
续。上述工作完成后，韩建信诚可实际控制标的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
应的风险，标的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西安高隆盛不再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范围节点为《股权转让协议》获股东大会通过、韩建信诚按
约定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将30,878.00万元（含预付款1,000.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公司
指定的银行账户，且工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之日。

2、西安配销交易事项
《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

控制权的转移：(1)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2)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3)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4)合并方或购买方
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50%),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5)合并方或购买
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结合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应用
指南)关于“控制权”转移时点的相关规定，西安配销公司股权转让已获得主管部门批准、预计可于
2024年12月31日前获股东大会通过、完成约定的资金支付、工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及必要的财产权
转移手续。上述工作完成后，东和晨升可实际控制标的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
承担相应的风险，标的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西安配销不再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范围节点为《股权转让协议》获股东大会通过、东和晨升按约
定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将 14,234.00 万元（含预付款1,000.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且工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之日。

（三）同时分情况说明交易在2024年12月31日前、后完成，对你公司2024年末资产负债表、利润
表的影响及差异，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西安高隆盛交易事项
假定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完成本次股权交易，本次交易形成投资收益（以2024年11月30

日数据计算）为22,774.93万元，净资产增加22,774.93万元，其他应收款-股权转让款增加29,666.44万
元。

合并报表项目
2024年11月30日股权净资产①

处置股权取得现金对价②
处置收益③=②-①

净资产增加
其他应收-股权转让款增加

金额(万元)
37,769.51
60,544.44
22,774.93
22,774.93
29,666.44

假设此次股权交易在2024年12月31日之后完成，公司无法确认股权处置收益，将对2024年度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西安配销交易事项
假定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完成本次股权交易，本次交易形成投资收益（以2024年11月30

日数据计算）为12,609.32万元，净资产增加12,609.32万元，其他应收款-股权转让款增加14,234.00万
元。

合并报表项目
2024年11月30日股权净资产①

处置股权取得现金对价②
处置收益③=②-①

净资产增加
其他应收-股权转让款增加

金额(万元)
15,299.68
27,909.00
12,609.32
12,609.32
14,234.00

假设此次股权交易在2024年12月31日之后完成，公司无法确认股权处置收益，将对2024年度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备考财务报表是在相关假设均成立的基础上编制的模拟报表，净资产变动情况的计算过程备

考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是在相关假设均成立的前提下，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2、西安高隆盛公司股权转让已获得主管部门批准，预计可于2024年 12月 31日前获股东大会通
过、完成约定的资金支付、工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及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上述工作全部完成后，韩
建信诚可实际控制标的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西安高隆盛公
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3、西安配销公司股权转让已获得主管部门批准，预计可于2024年12月31日前获股东大会通过、
完成约定的资金支付、工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及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上述工作全部完成后，东和
晨升可实际控制标的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西安配销公司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4、上市公司关于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股权转让事项在2024年 12月 31日前后完成对上市公司
2024年财务数据的影响的测算具有合理性。根据公司测算，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股权转让产生的投
资收益在2024年12月31日前后完成会对公司2024年财务数据产生重大影响。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备考财务报表是在相关假设均成立的基础上编制的模拟报表，净资产变动

情况的计算过程、备考财务报表的会计处理，是在相关假设均成立的前提下，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西安高隆盛公司股权转让已获得主管部门批准、预计可于2024年 12月 31日前获股东大会通
过、完成约定的资金支付、工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及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上述工作全部完成后，韩
建信投可实际控制标的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西安高隆盛公
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西安配销公司股权转让在已获得主管部门批准、预计可于2024年 12月 31日前获股东大会通
过、完成约定的资金支付、工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及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上述工作全部完成后，东
和晨升可实际控制标的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西安配销公司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3、人人乐关于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股权转让事项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后完成对上市公司
2024年财务数据的影响的测算具有合理性。根据公司测算，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股权转让产生的投
资收益在2024年12月31日前后完成会对公司2024年财务数据产生重大影响。

事项三：关于交易对方。草案显示，西安配销的受让方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成立于2024年12月5日。其合伙人西安瑞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与你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均是陈骏德。西
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你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
主体。西安高隆盛的受让方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营业务系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显示，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在650万元左右，从收入利润数据
来看，可能尚未实际开展业务。请你公司：（1）说明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是否专为本次交易设立，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 2017年设立以来的业务开展情
况，详细说明交易对方相关出资人的实缴出资情况，支付交易款项的具体资金来源，是否具备收购实
力和履约能力，是否存在无法按期支付的风险，你公司已采取以及拟采取的履约保障措施。（2）结合交
易对方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交易对方收
购资产的意图和本次交易的商业逻辑，交易事项是否具备商业实质。（3）结合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你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说
明本次出售西安配销是否可能导致与你公司控股股东新增同业竞争，是否可能损害你公司利益。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说明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否专为本次交易设立，陕西韩建信

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2017年设立以来的业务开展情况，详细说明交易对方相关出资人的实
缴出资情况，支付交易款项的具体资金来源，是否具备收购实力和履约能力，是否存在无法按期支付
的风险，你公司已采取以及拟采取的履约保障措施。

（一）说明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否专为本次交易设立
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4年12月5日设立，专为本次交易设立。
（二）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2017年设立以来的业务开展情况
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7年3月21日，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截至2024年9月30日，韩建信诚总资产共计822.52万元，主要投资于西安加安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西安嘉乐影业有限公司。

1、西安加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加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安信息”)为中国酒业协会会员单位，主营项目为自主研

发产品 app酒票，是国内领先的酒水流通服务平台，致力于为用户提供30年存储兑现服务，利用科技
为酒水赋能，激活酒水资产属性。韩建信诚的投资金额为423万元，持股比例为12%，2024年，西安加
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西安数芯微科技有限公司85%股权，西安数芯微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深圳市
同心圆控股集团3,000.00万元股权融资，对应估值为3亿元，融资完成后，韩建信诚持有的加安信息股
权价值对应为3,057.45万元。

2、西安嘉乐影业有限公司
西安嘉乐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乐影业”）成立于2018年11月，是一家专注于原创影视项目

开发、制作、发行的专业化影视公司，利用自身优势及背景，布局行业全产业链。该公司出品的《南风
徐来》目前已获得国家电影局电影公映许可证，正处于发行阶段。韩建信诚的投资金额为150万元，
持股比例为20%。

（三）详细说明交易对方相关出资人的实缴出资情况，支付交易款项的具体资金来源，是否具备收
购实力和履约能力，是否存在无法按期支付的风险，你公司已采取以及拟采取的履约保障措施。

1、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缴出资情况及资金来源
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7年3月21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陕

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结构如下图所示：
序
号

1
2

合计

名称

陕西韩元汇通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润研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性质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出 资 方
式

货币

货币

缴付期限

2027 年 3 月 6
日前

2047 年 3 月 20
日前

实缴出资额（万
元）

150.70
489.45
640.15

认缴出资额（万
元）

200.00
800.00
1,000.00

持股比例（%）

20.00
80.00
100.00

陕西润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陕西韩元汇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李博铮。
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2年、2023年、2024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2024年9月30日
822.52
172.93
649.59
649.59

2024年1-9月
-

2023年12月31日
822.54
172.93
649.61
649.61

2023年度
-

2022年12月31日
334.12
172.93
161.20
161.20

2022年度
-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0.02
-0.02
-0.02
-0.02

2024年1-9月
4.02
-
-

4.02

-0.51
-0.51
-0.51
-0.51

2023年度
3.99
-
-

3.99

-0.53
-0.53
-0.53
-0.53

2022年度
-484.96

-
489.45
4.50

交易对方韩建信诚及收购方主体（包括韩元汇通、陕西润研、李博铮）已出具关于股权收购履约能
力有关事项的说明：

1、韩元汇通作为韩建信诚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陕西润研作为韩建信诚的有限合伙
人，确认其用于向韩建信诚出资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公开/非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况，韩建信诚
不属于需要进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主体；截至本情况说明出具之日，韩建信诚、韩元汇通、陕西润研
确认不存在因为未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被要求承担刑事、行政、民事责任的情况，也不存在被
监管部门要求整改或立案调查的情况，韩建信诚的经营正常进行，韩元汇通仍具备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的资格，韩建信诚具备合规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2、收购方主体确认本次交易项下的收购价款为韩建信诚的合法自有或自筹资金，且承诺韩建信
诚拥有履行本次交易之股权转让合同项下交易价款支付及其他股权转让合同项下责任承担的能力。

3、收购方主体承诺会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支付对应的交易价款，以促使在
202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西安高隆盛股权的交割。

4、收购方主体保证上述说明、确认及承诺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确保真实、
准确、完整，并保证所涉及各事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收购方主体愿意就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且责任互为连带。若与实际情况不符或无法履行上述相关承诺，收
购方主体将以连带责任的方式承担因此而给西安超市、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股东、
相关各方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韩建信诚关于收购股权资金来源的说明：具体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企业自筹、日常的经营积累，
以及来自于合伙人陕西润研旗下的相关的资产。陕西润研现有账面资产1.24亿，其中可供出售的金
融资产共计5,365.98万元，其他应收账款6,318.90万元，可满足短期的资金支出。根据对韩建信诚实
际控制人李博峥的访谈：“本次交易后续出资按时间进度表进行，陕西润研所投资的相关股权可供未
来出售。初步总计作价有近三个亿资产，同时在收购交割后，可能使用银行并购贷来保障资金来源，
韩建信诚有能力按照协议约定付款条件执行本次交易。”

根据韩建信诚与西安市人人乐超市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1）受让方应于协议签署后
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预付款1,000.00万元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2）受让方应于2024年12
月31日之前将29,878.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3）受让方应于2025年
3月 31日之前将 14,531.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4）受让方应于 2025
年9月30日之前将剩余15,135.44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收到韩建信诚支付的预付款 1,000.00万元及第二笔股权转让
价款中的15,000.00万元，合计16,000.00万元，占总交易价款的26.43%。

公司采取的履约保障措施主要包括：①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预付款”条款：交易对方在股权转
让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预付款1,000.00万元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收到韩建信诚支付的预付款1,000.00万元。②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
质押”条款：转让方向受让方发出希望就未支付完成的股权转让价款所对应的目标公司股权设立质押
的通知时，受让方承诺将于收到通知后三日内无条件予以配合，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股权质押协议、办
理质押登记等。若办理股权质押且受让方已按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全部款项的，转让方应配合于收
到受让方发出的股权质押解除通知后三日内启动办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③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违
约责任条款：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所作出任何
声明、保证或承诺是虚假的，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上述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
失。④法律手段：如果交易对方不支付款项，上市公司将提起诉讼，要求交易对方支付拖欠的款项及
逾期利息或违约金。

2、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缴出资情况及出资来源
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4年12月5日设立，专为本次交易设立，

目前有限合伙人瑞鹏资产已实缴1,000万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结构如下图所

示：

序号

1
2

合计

名称

西安瑞鹏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西安志航远达商务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性
质

有限合伙
人

普通合伙
人

出 资 方
式

货币

货币

缴付期限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实缴出资额（万
元）

1,000.00
0.00

1,000.00

认缴出资额（万
元)

29,970.00
30.00

30,000.00

持 股 比 例
（%）

99.9
0.1
100

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为西安瑞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志
航远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西安志航远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未开展实际经营，暂无财务数
据，西安瑞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2023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23年12月31日
11,354.94
5,789.99
5,564.96
5,264.96
2023年度
2,288.71
700.23
638.22
637.90
637.90

2023年度
343.22

-2,871.87
2,047.01
-481.64

2022年12月31日
7,071.65
3,344.59
3,727.06
3,427.06
2022年度
1,826.22
1,156.72
1,166.30
989.97
989.97

2022年度
-2,772.82
-810.60
3,710.44
127.02

交易对方东和晨升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志航远达已出具关于股权收购履约能力有关事项的说
明：

志航远达作为东和晨升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确认其及有限合伙人西安瑞鹏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用于向东和晨升出资的资金均为自有/自筹资金，不存在公开/非公开募集资金的情况，东
和晨升具备合规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志航远达确认本次交易项下的收购价款为东和晨升的合法自有或自筹资 金（合伙人出资），且承
诺东和晨升拥有履行本次交易之股权转让合同项下交易 价款支付及其他股权转让合同项下责任承
担的能力。

志航远达承诺会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安排东和晨升支 付对应的交易价款，以
促使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西安配销股权的交割。

志航远达、东和晨升保证上述说明、确认及承诺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确保真实、准确、完整，并
保证所涉及各事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收购方主体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且责任互为连带。若 与实际情况不符或无法履行上述相关承诺，收购方主体将以连带
责任的方式承担 因此而给人人乐集团所造成的相应损失。

东和晨升关于收购股权资金来源的说明：东和晨升本次收购西安配销的交易价格为27,909万元，
资金来源主要是来自于瑞鹏资产包括自有资金、业务收入、投资收益、股东出资和筹措资金等：①瑞鹏
资产的自有资金为日常经营累积，主要来源于旗下基金管理业务，年收入规模数千万元，目前账面资
金，应收类款项等超过4,000万元，能够满足短期资金支出。②瑞鹏资产通过旗下基金等还投资了数
十个项目，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值近亿元，可通过出售对应股权来筹措资金。③瑞鹏资产还通过企业基
金投资了莱特光电项目，成功上市了科创板。根据减持计划基金持有的莱特光电股份将于2024年12
月 31日前全部出售。瑞鹏资产可分配金额是2,500万元到3,000万元。公司另外还重仓投资了佳力
奇项目，今年也已经成功登陆了创业板。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市值超过3亿元，公司也可以通过股权
质押的方式来筹措资金。④瑞鹏资产的股东出资：公司过往进行了股权融资金额4,000万元，已实收
到位3,000万元，剩余的1,000万元预计于2024年12月内到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收到东和晨升支付的预付款 1,000.00万元及第二笔股权转让
价款中的5,950.00万元，合计6,950.00万元，占总交易价款的24.90%。

公司采取的履约保障措施主要包括：①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预付款”条款：交易对方在股权转
让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预付款1,000.00万元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收到东和晨升支付的预付款1,000.00万元。②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
质押”条款：转让方向受让方发出希望就未支付完成的股权转让价款所对应的目标公司股权设立质押
的通知时，受让方承诺将于收到通知后三日内无条件予以配合，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股权质押协议、办
理质押登记等。若办理股权质押且受让方已按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全部款项的，转让方应配合于收
到受让方发出的股权质押解除通知后三日内启动办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③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违
约责任条款：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所作出任何
声明、保证或承诺是虚假的，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上述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
失。④法律手段：如果交易对方不支付款项，上市公司将提起诉讼，要求交易对方支付拖欠的款项及
逾期利息或违约金。

综上所述，尽管交易对手方已提供关于资金来源及安排的相关说明文件，并作出了相应的承诺，
上市公司仍认为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重组报告书的重大风险提示及风险
因素章节中，特别指出“交易对方无法履约或拒绝履约的风险”，以提醒投资者对此风险给予关注。

（2）结合交易对方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相关利益
安排，交易对方收购资产的意图和本次交易的商业逻辑，交易事项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一）结合交易对方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相关利益
安排

1、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情况
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李博铮。
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其股东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陕西韩建信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合伙人、实际控制人均非上市公司关联方。
2、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情况
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西安瑞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兼董事长与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均是陈骏德，西安通济永
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因此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属于上市公司关联方，具有关联关系。

3、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根据韩建信诚出具的《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相关利益安

排的说明》：本次投资收购西安高隆盛投资原因是基于合伙企业及合伙企业实际控制人陕西润研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有着丰富的地产商业运营管理经验及对西安房地产行业未来较高的预期，投资目
的为获取资产增值，未来经营计划为提升高隆盛业态，待资产增值后考虑出售可能性，本次交易不存
在相关利益安排。东和晨升出具的《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是否存在
任何其他相关利益安排的说明》：东和晨升购买西安配销100%股权，除正常推进本次交易外，不存在
其他任何相关利益安排。上市公司出具《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其
他利益安排的说明》：除正常推进本次交易外，上市公司与西安配销的交易对手方西安东和晨升商业
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西安高隆盛的交易对手方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
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手方均不存在其他利益相关安排。
（二）交易对方收购资产的意图和本次交易的商业逻辑，交易事项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1、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资产的意图和商业逻辑
韩建信诚的有限合伙人为陕西润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是一家综合性的

资产管理公司。陕西润研所开展的主要业务除了通过旗下的陕西韩元汇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
与多个基金对外投资外，还与一些实力合作方合作共同参与一些项目资产投资以获取收益。本次收
购西安高隆盛，系看重其商业地产价值所进行的投资。

2、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资产的意图和商业逻辑
东和晨升的有限合伙人，也是主要出资人为西安瑞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立于2015年12月，是

一家国内专注于国防科技、新能源、合成生物、“卡脖子”工程等国家核心科技资产细分领域的专业资
产管理、投资机构。西安瑞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累计投资金额超过20亿元，投资项目股权市值超过
100亿元。本次收购西安配销的理由是：①收购价格合理；②看好实体经济，期待未来实体经济的发展
可能有新的拐点出现；③瑞鹏资产投资了很多高端制造的公司，在场地上可以有合作；另外，瑞鹏资产
和曲江文投一直在股权基金方面有长期合作，例如：西安现代服务业发展基金。该基金成立于 2016
年，注册地址位于曲江新区，总规模5.05亿元，由瑞鹏资产旗下管理平台“西安瑞鹏明德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受托管理，设立目标在于以基金为抓手，助力发展西安现代服务业。西安曲江文化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该基金中认缴出资为人民币2亿元，是该基金重要的出资人之一。
本次收购西安配销希望能够借此切入新的行业，进一步加强和曲江文投的协同发展。
（3）结合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你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文化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本次出售西安配销是否可能导致与你公司控股股东新增同业
竞争，是否可能损害你公司利益。

（一）结合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你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文化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

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西安瑞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兼董事长与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均是陈骏德，西安通济永
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西安曲江新区
管理委员会。

综上，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文化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具有前述关系，但是东和晨升不属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或控制的企业。

（二）说明本次出售西安配销是否可能导致与你公司控股股东新增同业竞争，是否可能损害你公
司利益。

西安配销的经营范围为：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
仓储；商业贸易；农副产品购销及其他物资供销；场地租赁。(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
定的从其规定)，主要经营仓储租赁与物流配送业务，与上市公司业务无重合，

上市公司持有的成都市人人乐仓储服务有限公司已于2024年12月7日将经营范围变更为：“一
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成都市人人
乐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为成都区域企业提供仓储业务，综上，成都市人人乐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与西安配销在业务实质、业务区域上无重合，不会构成直接竞争关系。

综上所述，基于东和晨升不属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或控制的企业，且西安配销与成都市
人人乐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故本次出售西安配销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
新增同业竞争，本次出售西安配销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合伙企业；尽管交

易对方相关出资人已提供关于资金来源及安排的相关说明文件，并作出了相应的承诺，独立财务顾问
仍认为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独立财务顾问的重大风险提示章节中，独立财
务顾问特别指出“交易对方无法履约或拒绝履约的风险”，以提醒投资者对此风险给予关注；

（2）陕西韩建信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股东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无其他利益
安排；西安东和晨升商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上市公司关联方，在本次交易中不存在其
他利益安排且本次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3）本次出售西安配销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新增同业竞争，不会出现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事项四：关于重组方案合规性。根据前期公告，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你公司于2024年7月13日
筹划将下属14家子（孙）公司100%股权及相应债权公开挂牌出售，草案称上述资产与本次交易属于
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出售，需纳入累计计算范围。然而，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相关财务
数据占比，本次交易已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因此上述计算未包含最近12个月内需累计计算
的交易数据。请你公司：（1）结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说明草案
仅对本次交易标的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按规定编制报告书的合规性。（2）说明未来十二个月内，你公
司是否存在其他同类相关资产出售的计划，后续对于是否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判断是否仍需考
虑前述14家子公司股权及相应债权出售事项。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说明草案仅对本次交易标的

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按规定编制报告书的合规性。
1、《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

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
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中国证监会对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期
限和范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
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2、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况
（1）2024年7月12日，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挂牌转让14家子（孙）公司100%股权及相应债权的议案》。
（2）2024年9月13日，上市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挂牌转让14家子（孙）公司100%股权及相应债权事宜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在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批准和备案后办理本次挂牌转让具体事项，在确定交易对方后按产权交易中心规
则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

（3）2024年9月27日，上市公司与天津配销（14家子（孙）公司之一）唯一摘牌方天津优达集团协
商一致签订了相关股权转让合同；并办理了股权工商过户。

（4）2024年10月29日，13家有经营门店子（孙）公司正式挂牌期满，成都惠顺多商贸有限公司作
为唯一的摘牌方；12月2日，上市公司与成都惠顺多协商一致签订了股权转让相关合同；12月3日，上
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挂牌转让14家子（孙）公司100%股权
及相应债权事项进展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合同生效。截至12月20日，已完成10家门店公
司的工商过户，3家仍在办理中。

3、重组报告书披露情况
《重组报告书(草案)》相关章节部分披露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2023年度和标的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1-6月经审计财务数据，本次交易标的公

司相关财务指标占交易前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的相关财务指标的比例计
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高隆盛
西安配销

标的公司合计
上市公司

财务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33,575.87
16,415.37
49,991.24
390,618.74
12.80%

资产净额
33,465.18
15,758.24
49,223.42
-38,691.85

-

营业收入
1,642.50
2,150.78
3,793.28

285,267.95
1.33%

根据上述测算，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西安高隆盛和西安配销资产净额合计为 49,223.42万元；由于
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且标的公司的资产净额超过5,000万元，根据《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上市公司于2024年7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挂牌转让14家子（孙）公司100%股权及相应债权的议案》，将下属14家子（孙）公司100%
股权及相应债权通过公开挂牌出售，上述资产与本次交易属于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出售，因
此需纳入累计计算范围。然而，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相关财务数据占比，本次交易已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因此上述计算未包含最近12个月内需累计计算的交易数据。

4、未将前次交易纳入报告书披露范围原因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易未将前次交易纳入报告书披露范围。主要原因如下：
（1）前次交易已进行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并严格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2）《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并未对前次交易是否需要纳入报告书再次进行

详尽披露做出明确要求；
（3）参考部分市场案例（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2024年11月)、云

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2022年12月)）中关于十二个月内需要连续计算
的相关交易的披露，也仅在相关章节处（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进行简
要说明，未纳入报告书披露范围。

综上，报告书草案仅对本次交易标的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按规定编制报告书符合相关规定。
二、说明未来十二个月内，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同类相关资产出售的计划，后续对于是否达到重

大资产重组标准的判断是否仍需考虑前述14家子公司股权及相应债权出售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来十二个月内，公司暂无对其他同类相关资产出售的计划，若未来十二个月内

存在同类相关资产出售的计划，则需要考虑前述14家子公司股权及相应债权出售事项。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执行核查程序，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仅对本次交易标的西

安高隆盛、西安配销按规定编制报告书符合相关规定。
事项五：关于交易标的权属风险。草案显示，截至2024年12月10日，标的公司已收到执行协助

通知的股权冻结案件中，西安高隆盛部分股权因其股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被法院冻结450万元，西安
配销部分股权因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有关的劳动争议纠纷、买卖合同纠纷、联营合同纠纷、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被法院冻结共计2,104.41万元，你公司已经承诺就前述事项及时推进处理，与有关各方形
成解决方案，确保本次交易的实施。请你公司：（1）说明你公司所持部分股权被冻结的具体原因及案
件背景，目前解冻工作的推进情况。（2）后续相关股权被强制执行对本次交易推进的具体影响，相关情
况是否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是否存在交易被迫终止的风险，你公司拟采取何种应对措施。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说明你公司所持部分股权被冻结的具体原因及案件背景，目前解冻工作的推进情况。
标的公司截至2024年 12月 10日已收到执行协助通知的股权冻结案件的具体原因及案件背景，

以及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的解冻工作推进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西安高隆盛的股权冻结

1

合计
西安配销的股权冻结

2

3

4

5

6

7

8

9

10

11

股权冻结涉及的基础债权案件情况

原告：玛氏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被告：西安超市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西安超市向玛氏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
司支付货款 5,886,418.09元，并支付自 2024年 5月19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 5,886,418.09元
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原告：丰聚（湖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案由：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诉讼请求：请求确认丰聚（湖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签署的《房产租赁合
同》等相关协议于 2024年 8月 9日解除；请求判令
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向丰聚（湖南）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支付租金 5,093,642.70元；请求判令人
人乐对前述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请求判令人人乐在认缴注册资本3.21亿元范围
内对前述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承担清偿责任；请求
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费用

由人人乐、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承担。

原告：天津富芳明丽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联营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富芳明丽商贸有限公司与天津人人
乐商业之间联营合同关系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解
除；天津人人乐商业给付天津富芳明丽商贸有限公
司货款199,267.54元；天津人人乐商业退还天津富
芳明丽商贸有限公司 2024年 1月及 2024年 2月未
达保底分成共计1,343.39元；天津人人乐商业给付
天津富芳明丽商贸有限公司逾期付款损失（以200,610.9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35%标准，自 2024年10月16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天津人人乐商
业退还天津富芳明丽商贸有限公司商品保证金10,000.00元；天津人人乐商业给付天津富芳明丽商贸
有限公司保全费1,573.00元；人人乐对上述给付事

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原告：深圳市增进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深圳
市增进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718,542.82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自2024年7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按照年利率 5.175%标准计算）；天津人人乐商业、
人人乐共同给付深圳市增进科技有限公司财产保

全费4,267.00元。

原告：陕西伴尔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陕西
伴尔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货款 171,252.13元及逾
期付款违约金（以171,252.13元为基数，自2024年7
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45%标
准计算）；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共同给付陕西伴

尔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财产保全费1,376.00元。

原告：深圳市六晟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深圳
市六晟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货款 801,919.45元并
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 669,678.65 元为基数，自2024 年 7 月 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 132,240.80元为基数，自2024年9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均按照年利率5.025%标准计算）。

原告：沧州享旺香油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向沧州享旺香油有限公
司支付货款 31,870.69元；天津人人乐商业向沧州
享旺香油有限公司返还商品质量保证金 5,000.00

元；人人乐对上述事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原告：深圳市银宽酒业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深圳
市银宽酒业有限公司货款55,604.78元并赔偿逾期
付款损失（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按照年利率 5.175%标准计算）；天津人人乐商
业、人人乐共同给付深圳市银宽酒业有限公司保全

费579.00元。

原告：天津鑫京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
鑫京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货款330,019.54元；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鑫京香食品贸易

有限公司保全费2,170.00元。

原告：天津芦阳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

芦阳商贸有限公司货款651,336.31元。

原告：天津市佟楼干腌食品批发站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
市佟楼干腌食品批发站货款 119,709.70元并赔偿
逾期付款损失（自2024年8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按照年利率3.35%标准计算）；天津人人乐商
业、人人乐连带返还天津市佟楼干腌食品批发站商
品质量保证金5,0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24年 8月 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35%标准计算）；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共同给
付天津市佟楼干腌食品批发站保全费1,144.00元。

股权冻结金额
（万元）

450.00

450.00

500.00

21.061089

74.026261

17.645006

81.233845

3.732369

3.05153

33.707254

66.024931

12.76417

冻结起始
日期

2024- 09-03

——

2024- 12-09

2024- 11-29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冻结终止
日期

2027- 09-03

2027- 12-08

2027- 11-28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解冻工作推进情况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合计

原告：天津市峰海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
市峰海商贸有限公司货款1,973,228.44元并赔偿逾
期付款损失（自 2024年 7月 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按照年利率3.35%标准计算）；天津人人乐商
业、人人乐共同给付天津市峰海商贸有限公司保全

费5,000.00元。

原告：天津三全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
三全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货款 282,649.74元并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以282,649.74元为基数，自2024年7
月 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
标准计算）；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

三全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保全费1,983.00元。

原告：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拉芳
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105,486.57元并赔偿逾期
付款损失（以37,341.62元为基数，自2023年1月20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5.475%标准
计算，以 68,144.95元为基数，自 2024年 8月 6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5.175%标准计

算）。

原告：天津市蒙牛乳业销售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向天津市蒙牛乳业销售
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890,051.65元及逾期付款损失
（分别以 1,293,044.66元为基数，自 2024年 4月 22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2,889,498.74元为基数，
自 2024年 5月 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 613,294.49元为基数，自 2024年 6月 8日起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以94,213.76元为基数，自2024年7月12日
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均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5倍计
算）；天津人人乐商业向天津市蒙牛乳业销售有限
公司返还商品质量保证金5,000.00元；人人乐对上

述事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原告：黑龙江完达山林海液奶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黑龙
江完达山林海液奶有限公司货款 1,063,978.28元；
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黑龙江完达山林
海液奶有限公司逾期付款损失（以 1,052,953.70元
为基数，自 2024年 7月 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按年利率4.485%标准计算；以11,024.58元为基数，
自2024年8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4.355%标准计算）；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
付黑龙江完达山林海液奶有限公司财产保全费 5,000.00元。

原告：江苏好的食品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向江苏好的食品有限公司支
付货款 30,550.43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 30,550.43
元为基数，自2023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按年利率3.45%计算）；人人乐对上述事项承担

连带给付责任。

原告：天津思悦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

思悦商贸有限公司货款225,563.70元。

原告：天津市昶达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
市昶达商贸有限公司货款 745,622.44元及逾期支
付利息（以63,772.82元为基数，自2024年3月22日
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5倍标准计
算；以 385,821.32元为基数，自 2024年 4月 19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5倍标准计算；
以296,028.30元为基数，自2024年5月20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标准计算）；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市昶达商贸有限

公司保全费4,481.00元。

原告：天津市峰海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
市峰海商贸有限公司货款326,276.29元；天津人人
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市峰海商贸有限公司

保全费2,723.00元。

原告：天津市涛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天津

市涛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货款649,720.12元。

原告：北京先品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北京
先品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402,315.50元及逾
期支付利息（以 297,880.94元为基数，自 2023年 6
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标
准计算；以 104,434.56元为基数，自 2024年 6月 2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标准计
算）；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北京先品鲜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保全费2,532.00元。

原告：天津市荣兴酒业有限公司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市荣兴酒业有限公司与天津人人乐
商业签订于 2023年 10月 17日的《商品购销合同》
及《购销补充协议》于 2024年 9月 10日解除；天津
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返还天津市荣兴酒业有限
公司保证金 5,000.00元；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
连带给付天津市荣兴酒业有限公司货款301,428.82
元；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退还商品售后服
务费11,916.67元；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

付天津市荣兴酒业有限公司保全费2,385.00元。

原告：司明亮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劳动争议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给付司明

亮2023年度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8,441.60元。

原告：石猛
被告：人人乐、天津人人乐商业

案由：劳动争议纠纷
判决结果：天津人人乐商业、人人乐连带向石猛支

付2023年度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2,488.16元。

200.041044

29.336474

10.696857

494.640265

108.206828

3.090843

22.88467

76.000444

33.383429

65.861712

43.516924

100.00

59.90

43.60

2,104.405945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6

2024- 11-22

2024- 11-04

2024- 11-04

——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5

2027- 11-21

2027- 11-03

2027- 11-03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
法院已出具冻结解

除裁定。

二、后续相关股权被强制执行对本次交易推进的具体影响，相关情况是否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
障碍，是否存在交易被迫终止的风险，你公司拟采取何种应对措施。

如上文表格所述，上述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的股权冻结已经法院出具股权冻结解除裁定。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标的股权上已无司法冻结的情况

为解决上述问题，上市公司已/拟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1）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就股权冻结事项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进行充分

的风险提示（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被迫终止的风险）。
（2）人人乐、西安超市作为标的资产转让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在交割日前解决标的股权冻

结问题。
（3）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已出具了《关于标的资产权属清晰的承诺》，承诺“将与相关债权人、员

工、法院积极协商沟通，在本次股权交割日前，解除全部股权冻结措施，以确保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披露存在本次交易被迫终止的风险；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就避免新增股权冻结事宜采取相关应对措施，在相关法律程序和
先决条件得到满足、相关协议和承诺得到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的情形下，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至交易
对方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披露存在本次交易被迫终止的风险；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就股权冻结事宜采取相关应对措施，在相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满
足、相关协议和承诺得到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的情形下，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至交易对方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法律顾问意见：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披露本次交易被迫终止的风

险；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就避免新增股权冻结事宜采取相关应对措施，在相
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满足、相关协议和承诺得到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的情形下，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过户至交易对方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事项六：关于交易标的大额往来款。草案显示，2022年末、2023年末和2024年 6月末，西安高隆
盛其他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5,851.35万元、7,274.35万元和 7,549.05万元，分别占其总资产的
17.24%、21.59%和22.48%。西安高隆盛的其他应收款均为内部往来款项，其中账龄在1年以上的其他
应收款逐年增加，主要系2022年及之前累积的往来款项一直未收回所致。西安配销方面，2023年末、
2024年6月末，其他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1,720.85万元和2,114.97万元，分别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10.34%和 12.88%。其他应收款主要系内部往来款项，近期增加系西安配销 2023年开始与人人乐集
团、西安超市及咸阳人人乐之间进行资金调拨所致。另外，相关款项均未计提坏账准备。请你公司：
（1）说明内部往来款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往来方、关联关系、交易事项、形成原因、发生时间、具
体金额、长期未收回原因等，确定相关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2）结合上市公司与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之间的往来款情况，说明相关金
额及交易后的具体偿还安排，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说明内部往来款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往来方、关联关系、交易事项、形成原因、发生时

间、具体金额、长期未收回原因等，确定相关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资金占
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1、截至2024年6月30日上市公司与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之间的往来款情况
（1）西安高隆盛应收上市公司及其子、孙公司内部往来款款项情况：
单位：万元

往来方

西安市人人
乐超市有限

公司

合计

关联关系

双 方 均 为 上
市 公 司 全 资
子 、孙 公 司 ，
西 安 高 隆 盛
为 西 安 市 人
人 乐 超 市 有
限 公 司 全 资

子公司

交易事项

内 部 资 金
调拨

形成原因

内部资金调
拨形成的往

来款

2024 年 6 月 30
日余额

7,549.05

7,549.05

2023 年 12 月31日余额

7,274.35

7,274.35

2022 年 12 月31日余额

5,851.35

5,851.35

发生时间及长期
未收回原因

上 市 公 司 2017
年收购西安高隆
盛后陆续发生，
无固定期限，本
次交易前双方未
约定结清时间

（2）西安配销应收上市公司及其子、孙公司内部往来款款项情况：
单位：万元

往来方

人人乐连锁商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公司）

合计

关联关系

西 安 配 销 为
上 市 公 司 全

资孙公司

交易事项

内部资金
调拨

形成原因

内部资金
调拨形成
的往来款

2024 年 6 月 30
日余额

2,113.68

2,113.68

2023年12月31日余额

1,719.82

1,719.82

2022年12月31日余额

-

-

发生时间及长期未
收回原因

2023 年至 2024 年1-6 月陆续发生，
无固定期限，本次
交易前双方未约定

结清时间

除上述款项外，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不存在应收上市公司及其子、孙公司款项情况。
2、相关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依据及合理性
截至2024年6月30日，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仅存在应收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全资子、孙公司内

部往来款款项情况，不存在应收上市公司其他关联方款项情况，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每期期末均对
内部往来款项进行减值测试，确定可以收回，故未对应收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全资子、孙公司内部往
来款款项计提减值。

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全资子、孙公司与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形成的内部往来款项均用于上市公
司体系内的业务经营，不存在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二、结合上市公司与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之间的往来款情况，说明相关金额及交易后的具体偿
还安排，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及其子、孙公司与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之间的往来款项将在上市公
司收到第二笔交易对价后5个工作日内结清，第二笔对价可以覆盖上述内部往来款项，不存在上市公
司及上市公司关联方无法归还相关款项情况。

本次交易前，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均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孙公司，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全资子、
孙公司与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形成的内部往来款项均用于上市公司体系内的业务经营，不存在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资金的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经核查，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除上述款项外，不存在应收人人乐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款项的情

况。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孙公司，其应收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全资子、孙公司其
他应收账款相关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依据充分、合理，不存在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
形。

2、上市公司与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之间的往来款均用于上市公司体系内的业务经营，本次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及其子、孙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将在上市公司收到第二笔交易对价后5
个工作日内结清，不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除上述款项外，不存在应收人人乐及其子、孙公司款项的情况。西安高隆

盛、西安配销为人人乐全资子、孙公司，其应收人人乐及人人乐全资子、孙公司其他应收账款相关款项
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依据充分、合理，不存在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人人乐与西安高隆盛、西安配销之间的往来款均用于人人乐体系内的业务经营，本次交易完成
后，人人乐及其子、孙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将在人人乐收到第二笔交易对价后5个工作日
内结清，不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